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室外球類場地(籃球、排球、網球）管理辦法
中華民國106年 6 月27日室務會議修正通過
第一條 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本校師生及社區民眾從事健康之體能活動，特訂定室外球類場地（籃球、排球、網球）管理辦法。
第二條  凡擬借用本場地，必須先向體育室登記，以體育活動為限，經核准後
        憑核發使用證明文件，方可使用。
第三條  本場地，以學校重大活動、體育教學、校代表固定訓練及體育室核定
        舉辦比賽為優先使用。
第四條  進入本場地運動時應穿著合適之運動球鞋，否則得令其離場。
第五條  一切車輛不得進入運動場內。
第六條  運動時之行為態度，應絕對服從教師之指導或糾正，並恪秩序，不得
        妨害他人。
第七條  場內一切設施應善加維護，不得任意破壞，否則按市價賠償。
第八條  場地開放時間暫訂自上午08：00至晚上21：30止。寒暑假時間另訂
        之。
第九條  本校如因特殊事故，必須使用場地時，得通知借用單位後，收回自用。

第十條  本辦法經室務會議通過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